
主日讀經示範－列王紀下第十四章 
【讀經範圍】 

  列王記下第十四章 

【事實問答】 

二五 亞瑪謝作猶大王 十四 1∼22 
 (問：亞瑪謝作猶大王做了什麼事情？) 

＊ 王下14:3【亞瑪謝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，只是不如他

祖大衛；他照他父親約阿施一切所行的而行。】 
＊ 王下14:5【國在他手中一堅定，他就把殺他父王的臣僕殺

了；】 
＊ 王下14:7【亞瑪謝在鹽谷殺了以東人一萬，又戰取了西

拉，改名叫約帖，直到今日】 
＊ 王下14:8【那時，亞瑪謝差遣使者去見耶戶的孫子，約哈

斯的兒子以色列王約阿施，說，你來，我們在戰場上彼

此見面。】 

二六 耶羅波安作以色列王 十四 23∼29 
(問：約阿施的兒子耶羅波安作以色列王做了什麼事情？) 

＊ 王下14:24【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，不離開尼八的

兒子耶羅波安使以色列人犯罪的一切罪。】 
＊ 王下14:25【他收回以色列邊界之地，從哈馬口直到亞拉

巴海，正如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藉祂的僕人，迦特希弗人

亞米太的兒子申言者約拿所說的。】 
(問：為何耶和華藉耶羅波安拯救他們？) 

＊ 王下14:26~27【因為耶和華看見以色列人遭受患難，甚是

艱苦，無論困住的、自由的，都沒有了，也無人幫助以

色列人。耶和華並沒有說要將以色列的名從天下塗抹，



乃藉約阿施的兒子耶羅波安拯救他們。】 
 
【禱背經節】 

十四 27 

【聖經學習單】 
1. ___________行耶和華眼中看為_____的事，只是不如他祖大

衛；他照他父親約阿施一切所行的而行。（3） 
2. 他收回__________邊界之地，從哈馬口直到亞拉巴海，正如耶

和華以色列的神藉祂的僕人，迦特希弗人亞米太的兒子申言者

約拿所說的。（25） 
3. 耶和華並沒有說要將以色列的名從天下塗抹，乃藉約阿施的兒

子耶羅波安________他們。（27） 
 

聖經學習單答案 : 1. 亞瑪謝，正；2. 以色列；3. 拯救。 

 

 

讀經小組示範－列王紀下第十四章 

 

二五 亞瑪謝作猶大王 十四 1∼22 
(問：亞瑪謝作猶大王有什麼功績？) 

＊ 王下14:3【亞瑪謝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，只是不如他

祖大衛；他照他父親約阿施一切所行的而行。】 
＊ 王下14:5【國在他手中一堅定，他就把殺他父王的臣僕殺

了；】 
＊ 王下14:7【亞瑪謝在鹽谷殺了以東人一萬，又戰取了西

拉，改名叫約帖，直到今日】 



(問：亞瑪謝為什麼失敗，並且他最後的結局為何？) 

＊ 王下14:8【那時，亞瑪謝差遣使者去見耶戶的孫子，約哈

斯的兒子以色列王約阿施，說，你來，我們在戰場上彼

此見面。】 
＊ 王下14:10~11【你打敗了以東人，就心裏高傲。你自以為

榮，在家裏安居就罷了；為何要惹禍，使自己和猶大國

一同敗亡呢？亞瑪謝卻不肯聽從；於是以色列王約阿施

上來，在屬猶大的伯示麥，與猶大王亞瑪謝在戰場上彼

此見面。猶大人敗在以色列人面前，各人逃往自己的帳

棚去了。】 
＊ 提前3:6【初信的不可作監督，恐怕他為高傲所蒙蔽，就

落在魔鬼所受的審判裡。】 
＊ 提前3:6註2【直譯，為煙霧所遮蔽。在這裡高傲比作煙

霧，遮蔽人的心思，將其弄瞎，用高傲的自大使其昏

昧。】 
＊ 王下14:13【以色列王約阿施在伯示麥擒住亞哈謝的孫

子，約阿施的兒子猶大王亞瑪謝，就來到耶路撒冷，拆

毀耶路撒冷的城牆，從以法蓮門直到角門，共四百肘。

他又將耶和華殿裏與王宮府庫裏所有的金銀和器皿都拿

了去，並帶人去為質，就回撒瑪利亞去了。】 
＊ 王下14:17【以色列王約哈斯的兒子約阿施死後，猶大王

約阿施的兒子亞瑪謝又活了十五年。…耶路撒冷有人結

黨背叛亞瑪謝，他就逃到拉吉；叛黨卻打發人追到拉

吉，在那裏將他殺了。】 

(問：為何亞瑪謝沒有把殺王之人的兒子處死？) 

＊ 王下14:6【但他沒有把殺王之人的兒子處死，是照摩西律

法書上所寫，耶和華所吩咐的，說，父親不可因兒子的

緣故被處死，兒子也不可因父親的緣故被處死；各人要

因自己的罪被處死。】 



＊ 申二四16註1【這審斷啟示神的公正。以色列人中間神聖

管理的各點，向我們顯示神是公正的神。神既是公正

的，就不允許祂子民中間有不公的事。】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【本章思路】 
 本章的一至二十二節講到亞瑪謝作猶大王，二十三至二

十九節是耶羅波安作以色列王。一至二節說到，猶大王約

阿施的兒子亞瑪謝作耶路撒冷的王二十九年，三至七節說

到亞瑪謝所行的事，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，把殺他

父王的臣僕殺了，並殺了以東人一萬，八到十四節，他與

以色列王約阿施爭戰。最後十七至二十一節講到耶路撒冷

有人謀叛他，將亞瑪謝殺了，最後他葬在耶路撒冷，與他

列組同葬。二十三節講到猶大王亞瑪謝十五年，以色列王

約阿施的兒子耶羅波安登基，在撒瑪利亞作王四十一年。

二十四到二十八節，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，然後收

回以色列邊界之地，從哈馬口直到亞拉巴海。最後他與祖

以色列諸王同睡，他兒子撒迦利雅接續作王。 


